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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 在我国对外贸易日益扩大的背景下 , 我国应对反倾销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, 应采取多项积极有效的应

对措施 , 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保护国内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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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 倾销与反倾销
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

物 , 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。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
展 , 世界市场的日趋饱和 , 以及各国关税水平的不
断下降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的扩大 , 国际间的倾
销与反倾销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。

倾销 , “是指在正常贸易中一国向另一国出口
某一产品价格 , 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” 。通常表
现为一国出口企业在某个国外市场上以低于它在其

他市场上 (通常是本国)的要价出售商品。我国重
新修订的 , 自 2002年 1月 1日起实行的 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》 中对倾销的定义如下:“倾
销 , 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
价值的出口价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” 。一般
来说 , 倾销可分为三种:1.零星倾销:出口企业
由于压缩库存的需要 , 一面在国内市场按正常价格
出售其商品 , 一面临时向国外低价倾销。 2.掠夺
性倾销:是指出口企业为消除竞争对手 、 占领市场
而采取的先低价进入 , 迫使竞争对手退出后又大幅
度提高价格 , 弥补损失并谋取暴利的倾销行为。3.
持续性倾销:是指出口企业无期限地低价出售其商
品的倾销行为。

由于倾销被视为一种价格歧视 , 各国从自身利
益出发 , 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倾销行为采取坚决反对
和禁止的态度 , 这就是反倾销;而倾销国就成为被
反倾销对象。自 1904年加拿大首先颁布反倾销法

以来 , 新西兰、 澳大利亚 、 美国和欧盟的前身欧共
体等均先后颁布了自己的反倾销法 , 并且于 1968

年7月 11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 《关于执行关
贸总协定第六条的规定》 , 即 《国际反倾销守则》 ,
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行为法律化 , 程序化 , 并
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。而 GATT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

易谈判所达成的 《1994年反倾销条例》 , 发展和完
善了GATT所确定的公平竞争原则 , 赋予进口国在
其经济免受滥用自由贸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方

面以强有力的保护功能。
反倾销是关贸总协定 (GATT)框架下控制进

口的合法手段。为了抵御国外产品的冲击 , 保护国
内产业 ,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其反
倾销立法 , 软化和降低反倾销的构成要件 , 扩大反
倾销调查的范围 , 提高反倾销税率 , 运用 “合法手
段” 堂而皇之地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。值得欣慰的
是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民族

产业。

二、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
在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, 对外贸

易迅速发展的同时 , 我国出口企业与出口产品遭受
了美 、 日 、 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频繁实施的反
倾销调查 , 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、 墨西哥等
也对我国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倾销行为。特别是
20世纪 90年代以来 ,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指
控最多的国家 , 实际上已成为国际滥用反倾销手段
和进行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者。据外经贸部条法司
司长张玉卿透露:自 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

糖精 、 盐类发起第一宗反倾销调查到 2001年 12月

底 , 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

反倾销 480 起 , 涉及我国出口商品 20多个大类中

的绝大部分 , 总金额 100多亿元。仅 2000年 , 外
国对我大宗出口商品反倾销立案就达 38起 (全球
251件), 与前几年一样高居榜首。而且前些年大
额反倾销案都以我国企业应诉不力而被裁定征收高

额关税或我方承担提价 , 限制出口数量而结案。如
1994年美国对我出口的大蒜征收 378.67%的关税;
墨西哥也曾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商品征收高达

1 105%的反倾销税。
近年来 ,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华反倾销浪潮 ,

我国政府 、 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开始改变初期那种
应诉不力的被动局面 , 积极研究 , 主动应诉 , 应诉
和胜诉的案例不断增加 , 近 10年的绝对胜诉率 (无
税和无损害结案)达 37.5%, 企业应诉积极性有了
很大提高 , 在美国、 欧盟的应诉率达100%。

三、 我国应对反倾销存在的问题
(一)出口企业应诉不力 、 积极性不高。这表现

在如下三个方面:第一 , 认为应诉也不一定能胜诉 ,
所以干脆就不去应诉;二是害怕费时费力 , 花钱不
讨好 , 怕麻烦 , 舍不得支付高额律师费用;三是有
些企业想坐享其成 , 让人家去应诉 , 一旦官司打胜
了 , 则可以继续出口。正是因为许多企业因种种顾
虑不去应诉 , 像 “鸵鸟” 一样消极等待 , 给国外造
成对中国提起反倾销容易得手的感觉 , 结果不仅丧
失了多年历经艰辛打下的出口市场 , 而且助长了某
些国外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的气焰。

(二)缺乏专业人才。要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 ,
必须要有一批懂得国际贸易 、 国际法律 、 WTO 规

则、 财务审计和外语的复合型人才。由于各种原
因 , 目前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诉讼的案件中 , 绝
大部分都是聘请国外律师。

(三)对应诉企业的组织协调不力。我国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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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被反倾销应诉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

有力的组织协调 , 怕自己单枪匹马 , 费力不讨好 ,
让别人坐享其成。目前 , 我国已建立的行业协会或
商会大多数是从原行政机关脱钩而来 , 为企业服务
的积极性不高 , 另外还有不少待业领域 , 特别是中
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仍未能成立行业协会或商会组

织;大家都是一盘散沙 , 应诉不力可想而知。
(四)政府机构领导缺位。长期以来 , 国外对

我国出口产品提起的反倾销诉讼 , 都是由企业或个
别行业协会来组织应诉 , 政府方面虽然从宏观上由
外经贸部领导 , 但却并无专门机构来组织领导 , 研
究对策 , 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和相关咨询。

(五)立法与相应的行政规章缺乏且落后。因
为应对被反倾销在成文法律方面基本是空白 , 行政
规章也就是外经贸部制订的 《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
国外发生反倾销的应诉规定》 。从近几年的实践看 ,
该 《规定》 内容过于简单 , 缺乏可操作性 , 因而对
国内出口企业的应诉工作指导性不强。

(六)缺乏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监控体系。我国
的出口企业往往只顾出口产品 , 行业协会也只做做
统计工作 , 未能积极捕捉出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商
和其所在行业协会对我出口产品的态度变化 , 未能
了解他们可能提起反倾销的苗头 , 甚至有的行业或
产品 , 国外提起反倾销调查很长时间了 , 驻外商务
机构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因体制原因难以传递到企
业 , 国内都还不知道。

(七)出口秩序管理不善。由于我国外贸管理
体制的改革 , 外贸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 , 在外资企
业、 中小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加入出口大军后 , 管理
秩序未能跟上 , 导致各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出口 , 盲
目竞争 , 出口秩序较为混乱 , 致使商品低价大量涌
入进口国 , 从而增加了对华反倾销的机会。

(八)企业内部管理不善。国内企业法人结构
不健全 , 财务不透明 , 成本核算不实 , 市场营销不
力 , 单纯以低价策略相互竞争;同时出口产品结构
失衡 , 产品附加值低 , 极易引发国外反倾销调查。
在应诉反倾销案件时 , 由于成本核算不实 , 又给很
多涉诉企业带来极大的困扰 , 使应诉陷入被动甚至
失败。

四、 我国应对被反倾销的对策
(一)增强企业自我保护意识 , 进一步提高应诉

率和胜诉率。当企业产品出口遭遇反倾销时 , 如果
不积极应诉 , 消极等待 , 不仅会丢掉这块出口市场 ,
更为严重的是 , 如果不应诉 , 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
效应 , 引起连锁反应。由于被反倾销而退出这块市
场的出口产品又会涌入另一块市场 , 必然会引发新
一轮低价竞争 , 从而诱发新一轮反倾销 , 形成恶性
循环。因此 , 企业出口产品被反倾销时 , 应做好如
下几方面的工作:1.被反倾销后应果断应诉 , 这是
应诉成功的前提。2.在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
选择和聘请专业经验丰富且胜诉率较高的律师和律

师事务所。3.企业内部应及时组织一个高效、 精干
和专业化的应诉班子来承担具体事务性的工作 , 特
别是应对反倾销现场核查 , 这是胜诉的基础。

(二)加强行业协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工作中
的作用。一方面各行业应尽快建立健全行业协会或
商会组织 , 另一方面协会或商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
工作中应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:1.对应诉企业加
强组织协调 , 避免我国企业一盘散沙的现象;2.

积极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 , 协调企业出口自律 , 积
极沟通应诉各相关方;3.配合企业的应诉工作提
供行业资料 , 保证企业应诉工作的顺利进行;4.
通过举办培训班以及办讲座等各种形式 , 积极做好
人才培养工作。

(三)加强政府对应对被反倾销的宏观指导。
一方面 , 政府应有专门机构领导全国的被反倾销应
对工作。另一方面 , 要有相关制度作为保证 , 最重
要的有二个方面:一是明确与坚决贯彻执行 “谁应
诉 , 谁受益” 的原则。我国企业应诉不力的重要原
因就是担心自己应诉 , 别人受益 , 因此 , 现在的问
题在于这一原则要不折不扣地认真落实。二是建立
全国性或分行业的应诉基金 , 以资助企业较为高额
的应诉开支 , 这也是提高企业应诉积极性的良策和
提高胜诉率的有力武器。三是政府应加大对外交涉
力度 , 力促取消制度差异引起的歧视 , 减轻其在国
外反倾销裁决中对我出口产品的危害性。

(四)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。当
前要紧的是修订由外经贸部制定的 《关于中国出口
产品在国外发生反倾销的应诉规定》 , 充实其内容 ,
增强其可操作性 , 进一步增加它在指导全国应对被
反倾销工作中的权威性。

(五)建立健全反应灵敏的全球监控体系。这
一监控体系可由我国政府相关机构 , 驻外使领馆的
商务部门 、 新闻机构以及各种驻外商业组织和国内
行业协会来组成。由驻外机构来密切关注中国产品
在国外市场上的动态 , 一旦发现国外企业和协会以
及舆论有抱怨中国产品冲击当地产品并准备采取措
施时 , 及时向国内政府相关机构 、 行业协会和相关
企业反馈这些信息 , 让国内企业提前做好预防准
备:如放慢甚至暂停出口 , 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等。
有了这样的预警系统 , 就可以尽可能地降低被反倾
销的风险。另外 , 行业协会也可就本行业的出口情
况建立预警平台 , 必要时由协会出面来协调企业控
制出口规模与节奏。

(六)政府与行业协会应进一步加强出口管理 ,
维护出口秩序 , 政府应鼓励和推动中小企业间的兼
并与联合以减少多头出口、 压价倾销的现象。应加
强政府与协会对出口企业的出口协调管理与自律管

理 , 尽可能减少企业相互间的低价竞争 , 降低被反
倾销的可能性。

(七)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 , 提高价格外的国
际市场竞争力。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 , 降低成本 ,
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 , 加大国际市场营销力度 , 进
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, 提高中国产品的信誉
度和竞争力 , 从而有效地化解被反倾销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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